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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府办发〔2021〕18 号

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

不动产登记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淙城街道办事处，县级有关部门：

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

动产登记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开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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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
实 施 方 案

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

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25 号）、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开

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司《关于尽快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

项目手续切实做好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的意见》（自然资办发

〔2020〕50 号）和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《关于加快易地扶

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〔2020〕-2790）

文件要求，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难、搬迁户产

权难以保障的问题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

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部

署要求为指导，坚持“民生优先、政府主导、分类处置、廉洁高效”

原则，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1部委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

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力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振兴

〔2019〕1156号）等政策要求，依法办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

动产登记，保护易地扶贫安置户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、市委、市政府和县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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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“两不

愁”、“三保障”总体要求，坚持“竣工一批、验收一批、登记

一批、发证一批”的原则，全面组织、分批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安

置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。对手续完善的安置住房，在 2021年 3月

底前完成登记发证；对手续不完善的安置住房，在 2021年 5月底

前完成登记发证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依法依规，便民高效

严格按照《物权法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

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，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

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8 号）、《新

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百问百答》等政策文件精神，采取有效措

施，巩固和提升放管服改革成果，增强服务意识、转变工作作风、

优化办事流程、提高工作效率，方便搬迁群众，依法办理易地扶

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。

（二）分类施策，重点突出

办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，应区别不同用地性

质、不同安置方式，分类提出处理意见，先易后难，逐步推进，

妥善解决搬迁安置住房登记发证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，规范和

完善相关审批程序和资料，切实维护搬迁群众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实事求是，狠抓落实

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，应以维护政府公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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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和群众合法权益为出发点，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，灵活掌握办

理时序，既坚守法律底线又解决实际问题。

（四）“一户一宅”，应登尽登

坚持“一户一宅、占新腾旧、发新销旧”的原则，对于旧房

涉及拆除及土地复垦的，在未履行完验收程序、收回原有的宅基

地证（集体建设用地土地证等权属证书）前，不得受理安置房的

不动产登记申请；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户中已合法取得宅基地

使用后转为城镇户口的，在坚持“一户一宅”原则的前提下，应

当保障安置户的合法权利，按照农村不动产登记有关规定办理登

记。对能满足登记发证条件的，做到应发尽发，不留死角。

四、实施对象

县易地扶贫搬迁主管部门审核确认享受“十三五”易地扶贫

搬迁政策的搬迁对象（含同步搬迁）。

五、办理意见

对缺少规划、用地等手续的安置住房项目，由乡镇（街道办）、

县级相关部门按“缺什么补什么、谁审批谁负责”原则，各司其

责，明确责任，抓紧完善手续，需上报上一级政府审批的，由县

级部门按规定分类打捆上报审批。

（一）涉及规划手续不完善问题的处理

安置住房项目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乡规划，但符合

规划调整要求的，由县自然资源局按现状纳入本轮国土空间规

划。安置住房项目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，但对重要生态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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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不造成明显影响的安置房及设施，应当不划入生态保护红线。

安置住房项目缺少规划许可相关材料的，或者未按照规划许

可进行建设的，按照现状和实际用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出具规

划许可证。

（二）涉及用地手续不完善问题的处理

安置住房项目占用耕地的，涉及农用地转用由县自然资源局

上报市政府审批，落实占补平衡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淙城街道办

按照宅基地审批有关规定补办手续。农村安置住房跨农民集体经

济组织的，应由迁入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出具同意使用本集体土

地的书面意见。

安置住房项目涉及占用国有土地的，应尽快完善国有土地供

地手续。对于具备供地条件但暂时无法完成供地手续的，可由县

人民政府出具供地承诺书，作为土地权属来源材料。

（三）涉及不动产登记问题的处理

各乡镇（街道办）牵头，相关部门配合共同签署《开江县易

地扶贫搬迁户不动产登记用地和建房规划审批表》，县不动产登

记中心根据审批表办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户不动产登记。

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严格按照不超过

25平方米的标准执行，超标部分在登记簿和证书附记栏内注明；

宅基地面积标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》相关

规定执行。

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权登记，应在不动产登记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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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注明“易地扶贫搬迁保障性住房，原则上

20年内不得抵押、出售、置换或转让（依法继承除外）”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为切实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的组织

领导，成立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领导小组

（名单附后）。各乡镇（街道办）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。

乡镇（街道办）是安置住房登记发证工作的实施主体，要提高政

治站位，落实责任，根据部署安排，依法依规工作，采取有效措

施，按时完成辖区内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

县自然资源、农业、住建、财政、发改、行政审批、公安、

民政、扶贫移民局、以工代赈办和各乡镇（街道办）等单位要认

真履职，主动配合，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登记发证的日常工作，

严格工作程序，确保登记发证质量。

附件：1.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工作领导

小组成员名单

2.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户不动产登记用地和建房规划

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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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李文章 县政府县长

副组长：楚 峰 县政府副县长

成 员：王一成 县政府办副主任

廖顶宣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熊 伟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

熊明华 县财政局局长

郑锡军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乔盛斌 县公安局副局长

唐世顶 县民政局局长

杨 黎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闵小锋 县以工代赈办主任

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、街道办事处主任

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工

作的组织和领导，协调解决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

记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；对各乡镇（街道办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

房不动产登记工作进行指导和督查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自然资源局，由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

- 8 -

廖顶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，县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吴甚樟同志、

县以工代赈办副主任陈远明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县自然资源局

不动产登记和地籍管理股股长冯娜、县以工代赈办综合股股长蒋

宗春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苏颖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张

常辉、鲁登贵为成员，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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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开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用地
和建房规划审批表

户

主

与

家

庭

人

员

信

息

姓名
性
别

身份证号
与户主的
关系

享受易地搬
迁安置人数

拟批准宗

地及建房

规划情况

实际宗
地面积
（㎡）

批准宗
地面积
（㎡）

实际建筑
面积（㎡）

批准建
筑面积
（㎡）

房屋
结构

实际建
筑层数

房屋竣
工时间

房屋
用途

房地坐落

四至

东至：

西至：

南至：

北至：

地类

1、集体建设用地 2、国有
建设用地 3、未利用地
4农用地（耕地、林地、草地、其它）
根据实际在序号前打√

性质：
1.异址新建 2.购
买
根据实际在前打√

申请人

意见

本户于 XX 年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，XX 年本户有 X人享受易地搬
迁政策，新建（购买）房屋已竣工验收并入住，旧房已拆除并复垦（复
绿），现申请对该房屋进行产权登记。

申请人：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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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小

组意见

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村（居）

委会意

见

属实，同意申报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乡镇政

府（街

道办）

意见

同意占用 X地面积 XX ㎡，建筑面积 XX ㎡用于建房。旧宅已拆除复

垦（复绿）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县扶贫

开发局

意见

该户属 XX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县以工

代赈办

意见

同意列为 XX 年易地扶贫搬迁对象，安排到 进

行集中（分散）安置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县自然

资源局

意见

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乡规划。

（盖章）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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